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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神阿勒斯與阿勒約帕哥

保祿在雅典等候他們(息拉和弟茂德)時，見城裏滿是偶像，心神很是悲憤……。因為保祿宣講耶穌及復活的福音。他們遂帶領保祿，領到了阿勒約帕哥……。保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當中說：「眾位雅典人，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敬畏神明，因為我行經各處，細看你們所敬之物，也見到一座祭壇，上面寫著「給未識之神」。現在，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位，傳告給你們。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天主，……將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人。他由一個人造了全人類，使他們住在全地面上……我們的生活、行動、存在，都在他內……他已定了一個日期，要由他所立定的人，按正義審判天下，他為給眾人一個可信的憑據，就叫這人從死者中復活了。」(宗17:15-31)

保祿站在阿勒約帕哥(Areopagus)向雅典人介紹天主。究竟阿勒約帕哥是甚麼地方？根據希臘後期神話傳說，戰神阿勒斯(Ares)的女兒阿爾基珀(Alcippe)被海神頗漆冬(Poseidon)的兒子哈利洛爵斯(Halirrhotius)姦污，阿勒斯為替女兒報仇，殺死哈利洛爵斯。頗漆冬因此控告阿勒斯，由奧林匹斯山眾神組成的裁判團，便在雅典一座小丘上審判這案件，結果阿勒斯被宣告無罪。這山遂被稱為阿勒約帕哥，意即阿勒斯山，後世更稱設在這山上的雅典最高法院為「阿勒約帕基特」(Areopagite)。

被稱為戰神的阿勒斯，是奧林匹斯山十二主神之一，是則烏斯(Zeus)和赫拉(Hera)的兒子。雖然阿勒斯貴為十二主神之一，但人們對他的敬禮並不像其他神祇這樣普遍。在雅典，阿爾加美尼斯(Alcamenes)為他興建了一座神廟，內有他的雕像，希臘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(Peloponnese)的古國拉科尼亞(Laconia)的格朗特雷(Geronthrae)也有一座阿勒斯神廟，每年都會為他舉行慶節，在慶節期間，女士不得接近神廟。斯巴達(Sparta)人奉獻祭品給阿勒斯，他的神廟會興建在城外，目的是希望他防止敵人進攻他們。

阿勒斯通常會與戰爭聯繫著。他是一位充滿力量的神祇，令人恐懼，他的兒子得伊慕斯(Deimos)和福玻斯(Phobus)也分別被稱為恐駭之神和喧鬧驚慌之神。阿勒斯喜好戰爭，悅樂於戰爭的喧囂怒號中，殺人滅城是他的嗜好。吞吃戰場上腐屍的禿鷲和野狗是他最喜愛的鳥獸。因為他兇殘成性，以殺戮為樂，因此希臘眾神並不喜歡他。雖然如此，但是他竟成為愛神阿佛洛狄特(Aphrodite)的情夫。但後來當阿佛洛狄特愛上了漂亮的阿多尼斯(Adonis)，並為他生了兒女後，阿勒斯因為嫉妒而把自己變成一頭野豬，把阿多尼斯的身體撕裂，阿多尼斯的血裏長出了一叢鮮花，稱為秋牡丹。

一山還有一山高，根據希臘神話所載，雅典娜(Athena)協助狄奧墨得斯(Diomedes)在特洛伊戰爭期間擊傷了阿勒斯，他後來得到神醫派翁(Paeeon)所醫治，得到痊癒。他也曾被巨人阿羅亞代(Aloadae)制伏，把他困在監獄中達十三個月之久，後來為赫爾墨斯(Hermes)所救。

雖然阿勒斯兇惡如斯，但希臘大詩人荷馬(Homer)也曾讚美祈求他，筆者現意譯他的讚歌給讀者欣賞：

「勇敢的阿勒斯，精神抖擻，力量驚人，身穿青銅甲冑，配戴神盾，擁有強大武器，鋒利的槍矛。奧林匹斯的保衛者，城市的救星，好戰勝利女神(Nike)的父親，忒彌斯(Themis)的盟友，叛逆者的監督，正義者的領袖，駕馭烈火戰車，縱橫天際。請俯聽我，阿勒斯，人類的援助者，勇敢青年的施與者，請在我身上散發你仁慈的光芒，使我能驅散怯懦的思想和粉碎在我靈魂裏欺騙的念頭，遏制我心中強烈的忿怒。噢！蒙福的阿勒斯，請給我勇毅去保存和平的法律，避免鬥爭、仇恨和兇暴。(《荷馬神頌》，Homeric Hymn 8 to Ares)

其實阿勒斯並不是「戰神」，以色列人認識的萬軍的上主雅威(Yahweh Sebaoth)才是「戰士」(出15:3；智18:15；依42:13；耶20:11)，是君王(依6:5; 33:22；申33:5)，是戰無不勝的天主(出15:6-21；戶17:9-11; 21:2-3, 34；德47:6；耶20:11)，是以色列的君王(依44:6)，是萬民的君王，光榮的君王(耶10:7；詠24:7；默15:3)，是大王(拉1:14)，是永遠的君王(耶10:10)，是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萬神之神 (申10:17；弟前6:15；默17:14; 19:16)，是唯一的真神(申6:4；申32:39；依45:5, 21；歐13:4)，是仁慈施救的天主(詠27:1; 35:3; 62:7)，祂才能帶給人類無比的幸福(戶10:29；申4:40; 6:24; 28:11；蘇23:15；撒上2:32；多7:12；詠16:2; 85:13; 103:5；德34:20；耶32:40; 33:9)。阿勒斯不是真神，不是戰無不勝萬軍的「戰神」，不能保家衛國，不能賜給人民幸福，只是帶給人痛苦的虛幻偶像。

保祿宣講福音，竟被人指控是「饒舌多言的人」(spermalogos)和「宣講外國鬼神的(人)」(daimonion)！(宗17:18)這兩項指控正是打擊著保祿個人的名譽和宣講。Spermalogos是一個貶詞，意指對知識、哲學或宗教思想一知半解的「業餘者」；而另一項指控daimonion更是危險的，指保祿是一位「外國鬼神的使者」，這會帶來生命的危險，一如昔日蘇格拉底(Socrates)一樣(見Plato, Apol. 24B-C; 參閱Xenophon, Mem.1.1.1)。這兩項指控迫使保祿像暴徒般被強拉(epilambano，思高譯帶領)到阿勒約帕哥「受審」。保祿藉此機會在阿勒約帕基特前向希臘人介紹他們不認識的天主，並說出祂才是審判者(宗17:31；依33:22)，他們應向祂敬拜。這也表示原本要受審的保祿卻變成在奧林匹斯眾神(希臘刑事法官)前指控那些敬畏神明的(desidaimonesterous，這希臘字有迷信的意思)希臘人「拜錯神明」。誠然保祿說出真理，但是傳教收穫並不大，只有阿勒約帕哥的官員狄約尼削和婦女達瑪黎等一些人皈依主(宗17:34)。但無論如何，保祿在主的保護下從容的離開「刑事法庭」，這也表示奧林匹斯山眾神明，包括被稱為戰神的阿勒斯也敵不過萬軍的天主，不及超越眾神的主基督(斐2:9)所揀選的器皿(宗9:15)。

頑劣的伊壁鴆魯派、斯多噶派和一些自以為是尋求智慧的希臘哲人，一聽見死人復活便離開了保祿；離開上主藉保祿給他們啟示的真理。

我們現今生活在像似昔日雅典大都會的城市，人心所嚮往的是甚麼？我們所尋求的是甚麼？我們敬拜的「神」是誰？阿勒斯好戰，他的嗜好是殺戮，在希臘神話中被稱為「戰神」，他的兒子們也是人人所害怕的恐駭之神和喧鬧驚慌之神。我們現今的生活如在戰場上互相殺戮，為自身利益互相格鬥，處事方法相對阿勒斯更加凶狠，令人驚懼。並毫無智慧的把受造物推崇為「天王」為「神」去「敬拜他們」，因而產生不少「股神」、「食神」、「廚神」、「歌神」、「馬神」、「賭神」、「財神」、「波神」、「車神」、「房地產神」等等(參閱箴1:7)，使大都會剎那間好像滿天神明。因此讓人驕傲地自以為神，與天主同等，甚至超越天主，較之原祖父母更甚，因為他們的說話竟成為愚民奉為救世的明燈，發財享受的途徑。人好像已忘記了天主，祂才是神，是主，是我們唯一的救主天主。

現在，請再聽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向我們說：「萬軍的上主這樣說：『我是元始，我是終末，在我以外沒有別的神。』」(依44:6)
保祿向希臘人傳述了「他已定了一個日期，要由他所立定的人，按正義審判天下，他為給眾人一個可信的憑據，就叫這人從死者中復活了。」(宗17:31)，他再提示我們：「……怎樣離開偶像歸依了天主，為事奉永生的天主，並期待他的聖子自天降下，就是他使之從死者中復活，為救我們脫免那要來的震怒的耶穌。」(得前1:9-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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